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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研究：

资金流向与补偿要素视角

谢慧明，俞梦绮，沈满洪

摘　要：基于网络搜索和元分析方法，在梳理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通过分类整理和案例研究试图揭

示国内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的阶段特征、选择依据与适用条件。研究表明：（１）以 “十一五”为分

界，水生态补偿经历了事后补偿和积极主动两个阶段，“十一五”以前侧重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十一五”

以来侧重于对保护者进行补偿；（２）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可分为转移支付、共同出资和强制扣缴模

式，地区模式选择由行政壁垒的高低和制度实施的重点等决定；（３）基于纵向转移支付的叠加模式效果较佳，

共同出资模式需要考虑同一行政区划条件，强制扣缴模式适用于同一行政区划内的不同子区域，大类混合模

式的叠加存在创新空间。因此，完善我国水生态补偿制度既需要因地制宜，又需要对受害者和保护者补偿并

重，还更应积极探索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的组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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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生态补偿是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一项制度安排，水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有机组成部
分。水生态补偿是指遵循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造成水生态破坏或由此对其
他利益主体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承担修复责任或补偿责任；由水生态效益的受益主体对水生态保护
主体所投入的成本按收益比例在生态补偿项目中进行分担［１］（Ｐ２８－２９）。张春玲等认为水资源补偿是以
水资源功能恢复、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的，以水资源使用者、对水资源产生不良影响的生产者和
开发者以及水资源保护者为主体、以水资源保护和恢复为主要内容、以法律为保障、以经济调节为
手段的一种水资源管理模式，主要是对水资源价值及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水资源开发利用
过程中引起的环境外部成本的合理补偿［２］（Ｐ１－３０）。由此可见，水生态补偿既强调水资源生态补偿也
强调水环境生态补偿，既强调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也强调对保护者进行补偿。
围绕 “谁来补、补给谁、补什么、怎么补和补多少”等问题，各领域的学者对生态补偿展开了

丰富的研究［３］［４］［５］［６］［７］。“谁来补”和 “补给谁”解决的是生态补偿中相关利益主体等问题，“补什
么”涉及补偿对象和补偿标的等问题，“怎么补”涉及生态补偿模式选择等问题，“补多少”则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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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补偿标准确定等问题。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生态补偿模式被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依据不同的空
间范畴，生态补偿模式可分为全球性补偿模式、区际性补偿模式和地区性补偿模式［４］；根据差异化
的外部性内部化方式，生态补偿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模式 （庇古手段）和市场主导型模式 （科斯
手段），其中政府主导型模式较普遍，其研究多基于生态补偿案例展开。我国最早的涉水生态补偿
案例可追溯到１９９５年浙江省金华—磐安基于异地开发形式所开展的生态补偿［８］。国内涉水生态补
偿研究集中在一些大型流域，如新安江流域、汉江流域和东江流域；也包括水源地保护区的补偿，
如官厅—密云水库；还包括基于引水工程的生态补偿、对因资源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的补偿以及省内
江河、湖泊的生态补偿，如三江源和浙江省德清县生态补偿。此外，水生态补偿制度的可持续化运
营条件和水生态补偿项目的设计、绩效和实施范围等也不断地被深入挖掘。
不论是补偿标准和补偿模式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同区域水生态补偿的实践均表明补偿资金始终

是水生态补偿中各利益主体关注的核心。舒旻指出我国现阶段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基本依靠政府投
入，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又是政府投入的最主要形式［９］。陈有祥利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ＤＥＡ方法对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所经省 （市）的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率进行测算，指出政府要在保证生态补偿资金总量
增加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１０］。杨涛等研究了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状况，指出
汉江流域的补偿资金缺口较大且使用效率不高［１１］。总之，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总体偏低
且影响因素众多，运作模式是关键影响因素之一。财政资金运作模式与生态补偿模式不同，学者一
般将之区分为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两类，其中纵向转移支付又可分为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
性转移支付［９］［１２］。在我国，各地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实践着水生态补偿制度，然甚少有文献
对各地水生态补偿实践进行系统梳理，甚少有文献从资金流向和补偿要素 （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客
体和补偿资金等）视角对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运作模式进行归纳整理。本文将在梳理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间我国水生态补偿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分类整理和案例研究来揭示我国水生态补偿财政资
金运作模式的阶段特征、选择依据与适用条件，为完善我国水生态补偿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二、我国水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

本文基于网络搜索法在各级人民政府、环保厅 （局）和水利厅 （局）官网以及谷歌和百度等搜
索平台上全面搜索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各地水生态补偿的政策和案例，并重点关注涉水的信息。网络
搜索的关键词取为 “生态补偿”。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探索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１３］（Ｐ４１）。在早期探索阶段，国家层面的生态补

偿实践主要是通过生态工程建设的形式展开，集中于森林和耕地领域，无专门的水生态补偿制度安
排。事实上，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生态补偿的提法，但生态补偿的思想业已体现于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中，如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 〔１９９６〕３１号）、《关
于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若干意见》 （环发 〔２００１〕４号）和 《水法》
（２００２）等。２００６年，“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和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
谁补偿”的原则。２００７年，专门针对生态补偿的政府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环法 〔２００７〕１３０号）发布并明确要求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２００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０８年修订版）首次明确了水生态补偿的法律地位。虽然
自 “十一五”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将生态补偿作为年度工作重点，但我国依然无针对生态补偿的统领
性法规，有关生态补偿的立法和规定仍散落于环境保护基本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防治等单项法
律法规和一些部门法之中［１４］（Ｐ１７７－１８０）。整理上述规定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早期的生态补偿实践侧
重于事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以约束性手段为主，生态补偿政策偏向于原则性； “十一五”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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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实践侧重于对积极的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以激励性手段为主，生态补偿政策更具体细
致，如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 （财预 〔２０１１〕４２８号）就对补偿主体、补偿标准、
资金来源与分配等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相对于国家层面水生态补偿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地方层面政府主导的水生态补偿实践却十分

丰富，相应政策和案例汇总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十一五”之前，鉴于国家尚未明确针对水
生态补偿出台相关政策，地区水生态补偿大多是作为生态补偿大类中的一部分被提到且仅存在局部
试点情形，如广东省河源市、浙江省台州市和绍兴市、福建省泉州市等。具体如，广东省河源市生
态补偿主要是指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广东省财政每年出资２　０００万元对其省内的东江流域源头河源市进
行补偿，到２００１年省财政资金增加到３　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３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１亿元资金用于水库
移民并向省属的七座水电厂征收水土保持费和水资源费用于库区和水源区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

表１　政府主导的水生态补偿地方实践

省（市） 区域 资金筹集 资金用途 分配原则 信息来源 时间

浙江 长潭水库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台州市决定每年投入６００万元的水库饮用水源保护专项资
金；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台州市决定将专项资金从每年６００万元上调到每年１　８００
万元。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长潭水库饮用水源
水质保护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台州市黄岩长潭水
库库区生态补偿实施

办法》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汤浦水库 ２００４年，绍兴市基于供水
量按每吨０．０１５元标准计
算补偿资金，并由水务集
团负责每年１２月底前一
次性将资金划入专项资

金账户。２０１２年，市财政
每年统筹安排不低 于

１　０００万元的水源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

用于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搬迁、整治、生态修
复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绍兴市汤浦水库水
源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绍兴市汤浦水库水
源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

钱塘江源头２００６年起，浙江省财政每
年出资２亿元在钱塘江源
头１０个县市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补助试点。

用于钱塘江源头地区

生态建设、产业结构调
整、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建设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钱塘江源头地区生
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

专项补助暂行办法》

２００６

省内八

大水系
２００８年，浙江省每年给予
省内八大水系源头地区

４５个市、县（市、区）每年
不同额度的省级生态环

保财力转移支付资金。

用于环境治理和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

以生态公益林面积、大
中型水库面积和流域

水环境质量为依据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浙江省生态环保财
力转移支付实行办法》

２００８

安徽 大别山区 安徽省财政出资１．２亿
元，合肥市出资０．４亿元、
六安市出资０．４亿元。

用于流域水环境保护

和水污染防治

根据跨界断面水质（高
锰酸钾、氨氮、总磷、总
氮）考核情况进行上下
游间的双向补偿

安徽省财政厅、环保厅
《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
境生态补偿办法》

２０１４

福建 晋江、
洛阳江

下游受益地区按用水量

比例分摊补偿资金，从
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５年筹集２
亿元设立专项资金账户。

用于面源污染治理项

目、饮用水水源保护整
治项目、水土流失治理

３０％按流域面积、水质
水量和污染物削减任

务分配；７０％以项目补
助形式发放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晋江洛阳江上游水
资源保护补偿专项资

金管 理 规 定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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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省（市） 区域 资金筹集 资金用途 分配原则 信息来源 时间

闽江、
九龙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每年安
排闽江专项资金５　０００
万元和九龙江专项资金

２　８００万元，由上下游各
市级政府和福建省政府
共同承担。

用于工业污染整治、饮
用水源保护规划及整
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

闽财建《福建省闽江、
九龙江流域水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７

江西 “五河”、
东江源

从２００８年起，江西省财政
每年安排０．５亿元专项资
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奖
励，且逐年递增奖励资金。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３０％根据源头各保护
区面积分配，７０％根据
各保护区出水水质分
配

赣财建《江西省“五河”
及东江源头保护区生
态环境保护奖励资金
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

广东 东江流域 省级财政对其境内的河
源市进行补偿；广东省每
年从东深引水工程水费
中安排１．５亿元资金支付
给上游江西省的三个县；
中央财政对江西省的三
个县进行补偿。

主要用于水库移民、生
态公益林建设、水土流
失治理

王 军 锋 和 侯 超 波
（２０１３）［１５］

江苏 太湖流域 ２００７年，根据公式计算需
要扣缴的生态补偿金，单
因子补偿资金＝（断面水
质指标值－断面水质目
标值）×断面水量×补偿
标准。

用于水污染治理和生
态修复

根据断面水质（ＣＯＤ、氨
氮、总磷）考核情况在
上下游之间进行分配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江苏省环境资源区
域补偿办法（试行）》和
《江苏省太湖流域环境
资源区域补偿试点方
案》

２００７

山东 大沽河 ２０１５年，由市（区）级财政
筹集资金设立大沽河水
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资金。

用于１６个考核断面的
奖励或惩罚，考核指标
为ＣＯＤ和氨氮

考核断面水质达到要
求的，按照基准补偿资
金额 度 给 予 相 关 区
（市）奖励性补偿；若未
达到要求，有关区（市）
财政应向市财政缴纳
超标赔偿金

青岛市环保局、财政局
《大沽河流域水环境质
量状态补偿暂行办法》

２０１４

海河、
小清河

２００７年，按上年度辖区内
试点县（市、区）所排放
ＣＯＤ和氨氮治理成本的
２０％安排补偿资金，补偿
资金由山东省与试点的
市、县（市、区）共同筹集。

补偿退耕（渔）还湿的
农（渔）民、流域内进
入城市污水管网实施
深度处理过程的和采
用先进的技术工艺减
少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企业

不同的补偿对象有各
自的补偿标准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在南水北调黄
河以南段及省辖淮河
流域和小清河流域开
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的意见》

２００７

北京 北京市
各区县

２０１４年，各区县缴纳的补
偿资金由公式计算得到。

用于水源地保护、水环
境治理项目以及污水
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和相关监测设施的建
设与运行维护等

根据跨界断面水质浓
度指标（高锰酸钾或
ＣＯＤ、氨氮、总磷）和水
污染治理年度任务进
行分配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北京市水环境区域
补偿办法（试行）》

２０１４

密云水库 １９９５年起，北京市政府向承德和张家口每年支付水源涵养林保护费２００万
元，之后增加到１　８００万元；２００１年，中央财政出资７０亿元、北京市财政出资
１５０亿元用于密云水库水源地退稻还林还草和工业污染源治理等。

《２１世纪初期（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首都水资源利用
规划》
《北京市与周边地区水
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
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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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省（市） 区域 资金筹集 资金用途 分配原则 信息来源 时间

辽宁 省内主

要河流
２００８年，依据断面水质的
ＣＯＤ浓度进行扣缴：超标
≤０．５倍，扣５０万元，每
递增超标０．５倍以内的加
罚５０万元。

扣缴的资金作为辽宁

省流域水污染生态补

偿专项资金用于流域

水污染综合整治和生

态修复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辽宁省跨行政区域
河流出市断面水质目

标考核暂行办法》

２００８

河北 子牙河

水系
２００８年，基于跨市出境断
面的ＣＯＤ超标浓度扣缴
各市的生态补偿金。

扣缴的资金作为下游

地区的损失和用于水

污染综合治理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在子牙河水系
主要河流实行跨市断

面水质目标责任考核

并试行扣缴生态补偿

金政策的通知》

２００８

省内七

大水系
２０１２年，依据考核因子
（ＣＯＤ和氨氮）监测值的
超标倍数确定不同的扣

缴金额，超标倍数以０．５
倍为一级。

扣缴的资金作为全省

水污染生态补偿资金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跨
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

考核的通知》

２０１２

山西 省内主

要河流
２００９ 年，将 考 核 因 子
ＣＯＤ分为三个超标档次
并结合断面水量进行扣

缴，三个档次的基准金
分别为１０万元、５０万元
和１００万元。

用于奖励跨界断面水

质明显改善和实现考

核目标的地市

奖励标准分为入境水

质达标和超标两种情

况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实行地表水跨
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

补偿机制的通知》

２００９

河南 长江、淮
河、黄河
和海河河

南段

２０１０年，各市依据污染物
浓度（ＣＯＤ和氨氮）结合
断面水量计算所需扣缴

的补偿资金。

扣缴资金的５０％用于
上游市对下游市的生

态补偿；５０％用于对水
环境责任目标完成较

好的市的奖励

分为Ⅰ—Ⅲ类水、Ⅳ类
水、Ⅴ和劣Ⅴ类水三个
档次进行奖励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河南省水环境生态
补偿暂行办法》

２０１０

沙颍河、
海河流域

河南段

自《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开始实行，河南省之前在沙颍河流域
和海河流域实行的生态补偿方案同时废止。

贵州 赤水河

流域
２０１４年，根据跨界断面
超标污染物（高锰酸钾、
氨氮、总磷）浓度结合断
面水量对生态补偿金进

行扣缴。

用于赤水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生态建设和环
保能力建设

上游毕节市出境断面

水质优于Ⅱ类，下游遵
义市缴纳补偿资金；反
之则反是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贵州省赤水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

暂行办法》

２０１４

上海 饮用水水

源地：青
草沙、黄
浦江上游、
陈行、崇
明东风西沙

资金来源于上海市政府

财政。
用于水源保护区的污

染源治理与监督、环保
设施运行与维护、水环
境质量改善、河道整治

根据水源地保护面积、
水源区环保投入及年

度工作考核成绩等权

重进行计算

黄宇驰，鄢忠纯，王敏，
等（２０１３）［１６］

四川 岷江、沱江２０１１年，按断面水质（高
锰酸钾、氨氮）超标倍数乘
以扣缴基数计算需要扣

缴的资金；一级断面的扣
缴基数为５０万元；二级断
面的扣缴基数为３０万元。

用于对下游水污染治

理的补偿、水环境优于
断面水质考核目标的

奖励以及水质自动检

测站建设和运行补助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在岷江沱江流
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

超标资金扣缴制度的

通知》

２０１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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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省（市） 区域 资金筹集 资金用途 分配原则 信息来源 时间

青海 三江源 来源于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的专项资
金、省（州、县）预算、中
国三江源生态保护发展
基金。

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
改善和提高农牧民基
本生产生活条件与生
活水平、提升基层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某县生态补偿转移支
付补助额＝该县生态
补偿资金需求量÷当
年三江源生态补偿资
金需求总量×当年省
财政实际安排的三江
源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资金总量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三江源生态补偿机
制试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０

湖北 汉江流域 ２００８年，根据超标污染
（高锰酸钾：０．０５万元／
吨、氨氮：０．５万元／吨、总
磷：１万元／吨）扣缴生态
补偿金，单因子补偿资金
＝（断面水质指标值－断
面水质目标值）×断面水
量×补偿标准。

建立市级环境保护生
态补偿资金专项账户，
专项用于流域水污染
防治和生态修复

湖北省环保厅《关于征
求湖北省流域环境保
护生态补偿办法意见
的通知》和《湖北省汉
江流域（干流）环境资
源区域补偿试点方案》

２００８

湖南 湘江流域 省财政出资。 污染治理，环境保护，
水生态修复，饮用水源
地保护，水土保持，城
镇垃圾处理

出境断面水质水量：水
质优于Ⅱ类予以奖励；
出境断面水量满足最
小流量且相应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的予以奖
励；水质劣于Ⅲ类予以
处罚

湖南省财政厅环保厅
《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
补偿（水质水量奖罚）
暂行办法》

２０１４

安徽、
浙江
新安江流域２０１０年，中央拨款５０００万元作为新安江流域水生态补偿试点的启动资金；

２０１２年，浙皖两省达成补偿方案：中央财政拿出３亿元无条件拨给安徽用于
新安江的治理；３年后，若两省交界处的水质变好了，浙江补偿安徽１亿元；
若水质变差，安徽补偿浙江１亿元；水质没有变化，双方互不补偿。

人民网《全国首个跨省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
点３年，新安江净了美
了》

２０１４

陕西、
甘肃
渭河流域 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六市一区”共同签署了《渭河流域环境保护城市联

盟框架协议》，陕西省与天水市及定西市政府签订了生态补偿协议，陕
西省向渭河上游甘肃省天水市和定西市提供６００万元渭河上游水质保
护生态补偿资金。

《渭河流域环境保护城
市联盟框架协议》

２０１１

　　注：（１）表１系根据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内容及其网络报道和研究资料整理而成；（２）不包括政府信息没
有公开的 “线下”情形。

养［１７］。“十一五”以来，我国地方层面不断出台水生态补偿政策，由各级政府推动的各种形式的水
生态补偿制度在各地迅速得以推广。从搜索结果来看，宏观层面两阶段划分思路与地方经验也能较
好地耦合在一起。“十一五”之前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集中于省内流域或饮用水水源地，“十一五”
之后跨省的水生态补偿实践不断涌现，包括安徽—浙江的新安江流域、广东—江西的东江流域、北
京—河北的官厅—密云水库、陕西—甘肃的渭河流域、福建—广东的汀江流域和南水北调工程等。
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水生态补偿实践涵盖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江浙
和川赣等地；水生态补偿标准有高有低，既有新安江流域若干亿的补偿资金安排，也有山西和四川
等地几十万的补偿资金安排；水生态补偿对象有 “质”有 “量”，表现为以水供给量为主的水资源
生态补偿和以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和氨氮为主的水环境生态补偿；水生态补偿资金用途多样，包括
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等。然而，水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大体一致，即主要是各级财
政资金，但不同案例中财政资金的运作模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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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

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研究的关键在于资金流向以及依附于或服务于资金流向的补偿要

素。生态补偿要素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在诸多要素中，
补偿资金是关键，资金流向是主线。王军锋等根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将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运作模式划
分为上下游政府间协商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上下游政府间共同出资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政
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基于出境水质政府间强制性扣缴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１５］。
理论上，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的资金流向可以抽象地表示为如图１所示的各个箭头线。

图１　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图

图１中，Ｄ１ 和Ｅ１ 是指不同的省级行政单元，Ｄ１１、Ｄ１２和Ｄ１３是指Ｄ１ 下辖的三个行政单元，

Ｅ１１、Ｅ１２和Ｅ１３是指Ｅ１ 下辖的三个行政单元；各条箭头线指代资金流向，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
向转移支付，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具有共同上级政府的同级政府之间与具有不同上级政
府的同级政府之间共同出资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以及上级政府强制扣缴生态补偿资金。概
括地说，根据资金流向的差异，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包括：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模式 （Ａ１，

简称为 “转移支付模式”）、政府间共同出资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模式 （Ａ２，简称为 “共同
出资模式”）和基于断面水环境质量的政府间强制扣缴生态补偿资金模式 （Ａ３，简称为 “强制扣缴
模式”）。上下游政府间协商交易的模式从资金流向视角来看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因
此不单列此模式；强制扣缴模式虽然同样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但它是指财政资金从
下一级到上一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过程，故将之单列。与此同时，依附于或服务于资金流向的其他一
些补偿要素对于财政资金的运作模式而言同样重要，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补偿资金的流向，

进而影响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率。基于表１的实践，影响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行效率的补偿要素包
括参与主体和补偿标的等，据此三大类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六小类。

转移支付模式可以分为纵向转移支付模式 （Ａ１１）和横向转移支付模式 （Ａ１２）。纵向转移支付
模式是指受偿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向上级行政主体申请，要求得到财政转移支付以提高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开展生态环境建设；上级行政主体根据受偿地区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并结合生态
补偿地区的申请向受偿地区提供转移支付［１５］。纵向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基于生态补偿
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纵向转移支付既有中央向省 （市）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图１中的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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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有省级政府向省内市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图１中的资金流向②。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则主要
是指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地区政府对实行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地区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存在于同级
地方政府之间，但既可能是省级政府之间，也可能是省内的不同市级政府之间，亦可能是省际市级
政府之间，如图１中的资金流向③。
共同出资模式是各级政府按照一定的资金筹集原则确定出资比例，所筹集的生态补偿资金专项

用于水生态保护，而且共同出资主体对出资的比例、专项资金的发放、使用和管理等都有专门的规
定。该模式中资金流向十分明确，即从不同政府流向一个资金池，但补偿资金的分配原则和筹集原
则却可以不同。根据补偿资金的分配原则，共同出资模式又可分为两小类：一是根据地区间断面水
质的达标情况进行补偿资金分配的共同出资模式 （Ａ２１，简称为 “基于断面水质的共同出资模式”），
如安徽省在大别山区进行的水环境生态补偿实践；二是依据水质水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态环境
建设的投入成本等综合标准进行分配 （Ａ２２，简称为 “基于综合标准的共同出资模式”），如福建省
九龙江和闽江流域的生态补偿实践。就资金筹集而言，其筹资主体十分多元。共同出资模式中政府
主体在理论上包括省级政府之间、省内市级政府之间 （如图１中的资金流向④）、省际市级政府之
间 （图１中的资金流向⑤）以及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之间。实践中，多元筹资主体关系更多地出现
于省级政府及其下辖的多个地市政府之间。与纵向转移支付不同，该模式中的省级政府不是对下辖
的多个地市政府进行支付，仅是出资治水。
强制扣缴模式是指当地方政府未达到考核标准时根据一定的原则被强制扣缴生态补偿金。该模

式的实施首先需要确定考核断面、考核标的物和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等。其次，根据断面监测数据
对相应参与主体进行生态补偿金的扣缴或奖励。当出境断面考核标的物排放达到标准时给予相应参
与主体奖励，反之则扣缴生态补偿金，该模式体现了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耦合的思想。实
践中，各地区对考核标的物的设置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１８］。一是基于水质考核的强制扣缴
模式 （Ａ３１），考核指标主要有ＣＯＤ、氨氮和总磷。二是基于断面水污染物通量考核的强制扣缴模
式 （Ａ３２），它能综合考虑水质和水量的影响，其补偿资金的计算公式为：单因子水生态补偿资金＝
（监测断面水质指标值—监测断面水质目标值）×断面水量×补偿标准。当存在多个考核因子时，
最终的水生态补偿资金是单因子水生态补偿资金的加总。在省市两级强制扣缴模式中，扣缴、奖励
或扣缴和奖励并存的模式如图１中资金流动⑥⑦⑧所示。与共同出资模式不同，该模式中的扣缴主
体 （如省级政府）可不出资但必须参与其中。
综上所述，转移支付、共同出资和强制扣缴模式三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资金流向以及依附于

或服务于资金流向的补偿要素。转移支付模式在图１中表现为箭头实线，资金流向一般表现为自上
而下或平行；共同出资模式在图１中表现为虚线方框，资金流向存在多种可能；强制扣缴模式在图

１中表现为虚线箭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上下交互的资金流向均有可能。虽然强制扣缴模式中
自上而下的资金流向与转移支付模式中自上而下的流向相同，但这仅限于理论情形，现实中很少观
察到有下一级地方政府扣缴上一级地方政府补偿资金的情形；自上而下的强制扣缴模式实际上是一
种奖励，它与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模式存在本质差别。同理，转移支付模式虽然也包括自下而上的
情形，但现实中无自下而上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因此，三大类分法是合理的，是对资金流向的合
理演绎。转移支付模式中资金流向一般表现为自上而下或平行，共同出资模式中资金流向存在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上下交互或平行等多种可能，强制扣缴模式中资金流向一般表现为自下而上或上
下交互。当资金流向一致时，模式组合的差别就由补偿要素决定。当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和共同出
资模式组合在一起时，上级政府既需要对下级政府进行支付同时又需要出资共同治水；当自下而上
的共同出资和强制扣缴模式组合在一起时，上级政府可以无需出资但必须充当扣缴主体。
基于Ａｘ（ｘ＝１，２，３）型的三大类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Ａｘｙ（ｘ＝１，２，３；ｙ＝１，２）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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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区水生态补偿实践及其财政资金运作模式选择

省

（市）

类型 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

破坏

赔偿

保护

补偿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３１ Ａ３２
浙江       
江苏   
福建   
江西   
青海  
山东   
安徽    
北京  
河南   
山西    
辽宁    
河北  
四川  
贵州   
上海  
湖北  
湖南    
陕西  
广东   

　　　注：表示该省 （市）涉及水生态补偿实践。

六小类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进一

步构成了实践中运用较为广泛且能产生一

定成效的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
各省 （市）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
实践如表２所示。表２表明有些省 （市）
的实践涉及 Ａ１、Ａ２ 和 Ａ３，有些省 （市）
涉及 Ａ１ 和 Ａ２，而有些省 （市）仅涉及

Ａ３。即便是Ａ３，有些地区是Ａ３１型，有些
地区是Ａ３２型。统计分析表明，以Ａ３１基于
水质考核强制扣缴生态补偿金的模式居多，
有１０个省 （市）；Ａ１１和Ａ２２模式次之，分

图２　不同水生态补偿中财政资金运作模式选择

别有７个和６个省 （市）采用；采用Ａ１２、

Ａ２１、Ａ３２模式的省 （市）个数分别为３、３
和５。具体来说，浙江生态补偿实践涉及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和Ａ３１五种模式，江苏
选择了Ａ１２和Ａ３２两种模式，广东和江西选
用了Ａ１１和Ａ２２的模式，而河南、湖北、湖
南、陕西均采用了强制扣缴模式 （Ａ３）。
影响地区间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

选择的因素众多。鉴于行政壁垒等因素，
纵向转移支付模式被较多地运用，而省级政府之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实践甚少，实践中政府间横向转移
支付多出现在同一行政区划内的各市 （县）政府之间。共同出资模式较多地被运用于同一行政区划内
的流域生态补偿，强制扣缴模式则多见于具有同一上级政府的流域上下游之间。与此同时，水生态补
偿实践是否同时兼顾生态保护补偿与生态损害赔偿的耦合思想也是影响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水生态
保护补偿是对提供水生态环境正外部性的主体进行补偿，水生态破坏赔偿是对因水生态环境破坏行为
而遭受负外部性损失的主体进行赔偿［１９］。表２中第２列和第３列给出了水生态破坏赔偿和水生态保护
补偿两方面的实践。图２是对表２的量化处理，纵轴为水生态破坏赔偿和水生态保护补偿所选择的财
政资金运作模式在实践中的分布情况，该比例的计算公式为：选择相应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的比例＝
Ａｘｙ×Ｄ

∑ｘ，ｙ
Ａｘｙ×Ｄ

，其中虚拟变量Ａ为该省 （市）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运作模式，虚拟变量Ｄ为该省 （市）

有无实施水生态破坏赔偿或水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两者的赋值原则为表２中黑点取为１，否则取为

０。从图２的结果来看，水生态保护补偿更偏爱于

选择Ａ１１和 Ａ２２，水生态破坏赔偿更偏爱于选择

Ａ１２和Ａ２１，Ａ３模式对于水生态保护补偿和水生态
损害赔偿而言基本无差异。由此可见，除行政壁

垒因素外，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的选择还与水生态

补偿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的关注重点密切相关，

即政府到底是关注水生态保护补偿还是水生态破

坏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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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的成效与适用条件

（一）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成效与适用条件
采取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适合跨行政区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如东江流域、密云

水库和新安江流域等。广东—江西的东江流域、北京—河北的密云水库和浙江—安徽的新安江流域
是典型的跨省 （市）水源地生态补偿案例。在此类案例中，下游地区均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游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而且上游地区的来水水质直接影响到下游地区的饮用水水质。就运作
模式而言，东江流域是纵向转移支付 （Ａ１１）加企业层面横向补偿的资金运作模式，密云水库是纵
向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模式 （Ａ１１－Ａ１２），新安江流域是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的组合，其中新安江流域

Ａ２１模式是指初期流域治理由中央和安徽省共同出资完成。表３从协议落实情况、补偿资金是否到
位／有无明确补偿标准、上游来水的水质或水量状况以及补偿方案的可持续性四个角度对上述三个
案例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当财政资金运作模式从单一模式不断地叠加为组合模式
时，相应地区制度的实施效果变得更优。这是因为，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一方面意味
着补偿资金的增加，充裕的补偿资金能更有效地保障水生态补偿的可持续性，以此类推，当补偿资
金不单局限于财政资金时，在纵向转移支付基础上叠加社会资本，其制度效果也会更优；另一方
面，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意味着补偿资金渠道更加多元，运作模式的可选择性增加。

表３　以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成效

案例地区 协议落实情况
补偿资金是否到位／
有无明确补偿标准

上游来水水质／
水量状况

补偿机制或方案

是否可持续

东江流域 差 未完全到位／无 江西境内水质无明显改善；
广东境内有显著提升

运行中断

密云水库 一般 到位但不可持续／有 水质情况得到改善；水量目
标没有完成

协议期内正常实施，但
持续性差

新安江流域 好 资金到位／有 出境水质好转；达标率１００％ 正常运行且可持续

　　注：表中的结论是根据 《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方案》、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广东省环境质量公告》、 《２１世纪初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北京市与周边地区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管理办法》、黄山市环保
局等文件或报告材料以及宋建军 （２００９）等研究成果整理得到。

（二）共同出资模式成效与适用条件
共同出资模式 （Ａ２）一般是指由省级政府出面组成流域水生态补偿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省内

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就资金筹集比例、管理和使用等达成一致协议。实践中，该模式往往
是由一省辖区内的地市政府与省级政府共同出资组成共同基金，而且该模式的运作往往需要出台省
级层面水生态补偿政策文件。典型案例如福建闽江和九龙江流域生态补偿。九龙江和闽江分别于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开始实施生态补偿制度，重点针对畜禽养殖和垃圾污染整治。经过多年实践，该
流域Ⅲ类水质达标率从２００４年的８３％上升到了２０１０年的９９．１％，水域功能达标率从２００４年的

９２．５％提高到了２０１０年的９９．４％。取得这一成效的主要原因是这两条河流是内河，有着共同的上
级政府，易于协调，且福建省政府通过颁布地方性文件的形式对生态补偿的范围、原则和补偿标准
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时通过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形式做到了专款专用，在资金的使用和
管理上省级政府也出台了相应规定。由此可见，共同出资模式对于同一行政区划内 （如省内）流域
生态补偿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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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制扣缴模式成效与适用条件
强制扣缴模式 （Ａ３）对以实现流域水质达标为目的的流域水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成效。它是指

基于水质或水污染物通量等补偿标的，由上级政府对其辖区内的各级政府进行生态补偿资金的扣缴
或奖励。该模式一般要求出台政策性文件对生态补偿资金的扣缴方式、扣缴额度等做出具体规定，
适用于省内跨市情形，具体实践如河北省省内七大流域和河南省省内四大流域的水生态补偿。河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行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考核的通知》（办字 〔２００９〕５０号）中规定：
从２００９年起在全省七大流域５６条河流和２０１个断面实行基于跨界断面水质考核扣缴生态补偿金政
策 （即Ａ３１模式）；《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豫政办 〔２０１０〕９号）决定：在省行政区
域内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１８个省辖市实行生态补偿金的扣缴工作 （即 Ａ３２模式）。
此类模式产生了一定成效：河北省七大水系中Ⅰ—Ⅲ类水质比例呈现上升趋势，Ⅴ和劣Ⅴ类呈显著
下降趋势；河南省８３个省控河流环境质量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占比从２０１１的３５％上升到了

２０１４年底的３７％；Ⅴ和劣Ⅴ类占比从２０１１年的４０．９５％下降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２８．９％。本模式的优
势在于操作性强、标准清晰，对水环境污染严重但又需确保水质达标的流域成效明显，但该模式要
求各地市共同的上级政府或管理机构可不出资但必须充当扣缴主体。

（四）大类混合模式成效与适用条件
大类混合模式存在Ａ１－Ａ２、Ａ２－Ａ３、Ａ１－Ａ３ 和Ａ１－Ａ２－Ａ３ 四种情形。Ａ１－Ａ２ 或Ａ１－Ａ３ 的组合较多见，

即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予以纵向转移支付时可以再结合Ａ２或Ａ３的模式。Ａ２－Ａ３模式组合在无上级政
府参与的情况下会出现自我扣缴的悖论，故需要更高一级政府或机构参与其中。Ａ１１－Ａ１２的组合意味着补
偿资金可以实现纵向和横向的多维度叠加，而当Ａ１中的子类如Ａ１２和Ａ２或Ａ３组合在一起时，补偿资金
规模或许没有发生变化而其运作方式则更加多样。太湖流域生态补偿就是践行Ａ１２－Ａ３２组合模式的典型地
区，是省级政府主导下基于断面水污染物通量考核的强制扣缴模式与市级政府之间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的
组合。采用这一模式的原因是太湖流域江苏省各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而且该模式的组合使得政府
之间的转移支付有明确的执行依据。因此，较之于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下的叠加，大类混合模式的叠
加过程更为复杂，叠加效果与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密切相关，存在制度创新空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网络搜索和元分析方法，对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我国水生态补偿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提
炼了 “三大类、六小类”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并对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践成效与适用
条件等进行了研究。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实践表明，我国水生态补偿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十一
五”以前以事后补偿为主，侧重于通过约束性手段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政策偏向于原则性；“十一五”
以来以积极主动为主，侧重于通过激励性手段对保护者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政策更具体细致。“三大
类”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运作模式为转移支付、共同出资和强制扣缴模式。其中，转移支付模式又可
分为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和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共同出资模式又可分为基于断面水质的共同出资模式和
基于综合标准的共同出资模式，强制扣缴模式又可分为基于水质考核的强制扣缴模式和基于断面水污
染物通量考核的强制扣缴模式。东江流域、密云水库和新安江流域等典型案例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以
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中更多的叠加意味着更多的生态补偿金或更灵活多样的筹资渠道，其
制度的实施效果更优；共同出资模式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实施的效果较佳，而强制扣缴模式适用于同一
行政区划内的不同子区域 （如省内跨市）；大类混合模式的叠加过程复杂，存在创新空间。
然而，生态补偿制度依然需要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金额、补偿期限、补偿方式和补偿

的重点领域等多个维度进行完善，包括国家层面上位法的供给、补偿方式的市场化和补偿渠道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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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等［２０］（Ｐ５０－７６）。就水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运作模式而言，不同地区应根据其现实基础以及具体的
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进行模式选择或组合。在综合考虑各类因素后，不同模式组合创新的具体建议
如下：第一，上游地区比较落后而下游地区相对发达的流域比较适合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 的组合模式，以
实现以纵向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叠加模式和共同出资模式的再组合。在这一复合模式中，一方面流域
上级政府需要对较为落后的上游地区进行纵向转移支付，以满足上游地区的资金诉求；另一方面发
达的下游地区政府也可以对较为落后的地区进行横向转移支付，其中下游地区的支付可以由多个下
游政府共同出资实现。第二，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和强制扣缴模式的组合 （Ａ１２－Ａ３）对于经济发展水
平相当的流域政府而言激励作用明显，然而这一组合往往需要一个上级政府或机构充当资金扣缴的
主体但可不出资。这一组合实现了Ａ１ 和Ａ３ 两大类模式的叠加，同时能够更好地保障生态保护补
偿和生态损害赔偿耦合机制的顺利运作。第三，在跨行政区流域水生态补偿问题上，建议构建省市
两级 （或中央—省级—市级三级）共同出资模式与强制扣缴模式的组合 （Ａ２－Ａ３）。在这一组合中，
上级政府可以不进行转移支付但必须出资且充当资金扣缴的主体；当然这一模式很容易拓展为Ａ１－
Ａ２－Ａ３。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类模式组合已被局部试点且证明能够产生一定成效，故具有
一定推广价值；至于模式组合创新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模式绩效评价的实证检验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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